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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2011 年世界各地發生了數起地震規模 6.0 以上的強烈地震，包含紐

西蘭(規模 Mw6.3 及 Mw6.0)、泰緬邊境(規模 Mw6.8)、土耳其(規模

Mw7.2)及日本(規模 Mw9.0)等。尤其是 3 月 11 日發生於日本宮城縣外

海的東日本大地震，引發巨大海嘯、核能輻射物質洩漏、火災、土壤

液化等複合式災害，造成近兩萬人死亡及失蹤、超過 37 萬棟房屋全半

倒、經濟損失超過 6 兆新台幣。鄰近友邦發生如此重大災難，值得我

們藉由其災害經驗審視我國災害防救工作，是否足以應付大規模地震

之挑戰與衝擊。 

近年來台灣都會區高度發展，災害脆弱性增加，許多重要設施正

面臨大規模地震之威脅，亟需我們研擬完善的地震減災策略，運用新

興地震減災技術，防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目前台灣在地震觀測及即

時警報技術方面已有顯著成果，但是尚待進一步提升警報技術並加以

整合，運用各種通訊管道建立警報傳遞機制，推動至相關單位之防災

應用與落實運作。 

本研究首先分析日本緊急地震速報系統在東日本大地震之運作成

效，做為台灣應用推動參考；與中央氣象局及相關單位合作，完成強

震即時警報傳遞運作機制及通訊管道應用之規劃，進行警報技術測試、

通訊傳遞測試及防災應用示範研究，並且研提未來推動方向之建議。 

 
 
 
 
  



強震即

 

高達

的地

發浪

市，

電廠

的東

於冗

數十

情況

地震

數秒

減少

幫助

由首

災單

場等

大地

考。

即時警報傳遞

2011 年

達 9.0 的東

地震，是自

浪高達 10

造成近兩

廠發生輻射

東京地區皆

冗長的災害

十年。 

目前科學

況下受到地

震災害之威

秒至數十秒

少人員傷亡

助。 

日本自 2

首相宣佈對

單位、軌道

等，並已於

地震等多次

。 

台灣已建

遞運作規劃及

第

3 月 11 日

東日本大地

自 1900 年

公尺以上

兩萬人死亡

射外洩事故

皆感受到明

害復原階段

學技術尚難

地震的強烈

威脅，若能

秒提早通知

亡與災害損

2003 年起

對全民發佈

道運輸系統

於 2008 年

次皆成功發

建置嚴密

防災應用推動

  第一章

日於日本宮

地震，震源

年有紀錄以

上的海嘯衝

亡及失蹤

故等。地震

明顯振動

段，地震

難以有效

烈振動，

能在地震

知，採取

損失，對

起推動緊急

佈緊急地

統、醫院

6 月 14 日

發揮作用

密地震觀測

動成果 

2 

 計畫背

宮城縣外

源深度為

以來，並列

衝擊日本宮

、超過 37

震最大震

動，並引發

震所造成之

效預測地震

往往感到

震剛發生時

取有效之安

對於人們臨

急地震速報

地震速報訊

院、集合住

日岩手縣地

用，其成功

測網，在強

背景及目

外海 130 公

24 公里

列世界排名

宮城縣、岩

7 萬棟房屋

震度達七級

發土壤液化

之衝擊及影

震何時何地

到驚嚇、害

時，掌握破

安全防護及

臨震時的反

報系統前導

訊息，現已

住宅、電梯

地震及 20

功運作經驗

強震即時

目的 

公里發生震

；為日本有

名第 4 的地

岩手縣、福

屋全半倒

級，連遠在

化現象。目

影響可能持

地發生，人

害怕而倉皇

破壞性地震

及緊急應變

反應及心理

導計畫，2

已推廣應用

梯、高科技

11 年 3 月

驗值得我國

時警報系統

震距規模(M

有史以來最

地震。地震

福島縣沿岸

、福島第一

在 300 公里

目前日本仍

持續數年甚

人們在無預

皇失措。面

震波到達前

變措施，則

理準備亦有

2007 年 1

用至學校

技廠、百貨

月 11 日東日

國應用推動

統(Earthq

Mw)

最大

震引

岸城

一核

里外

仍處

甚至

預警

面臨

前的

則可

有所

10 月

、救

貨商

日本

動參

quake 



 

3 
 

Early Warning System)之研發已有一定程度的條件與成果，具有推動落

實之優勢與潛力。因此，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共同執行「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推動研

究」整合型計畫，與中央氣象局及相關單位合作，規劃警報傳遞運作

體制，進行技術研發與整合測試，推動強震即時警報在地震防災之示

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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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進，越來越多測站收到地震訊號，不斷迭代運算進行地震定位取得

地震參數，並發出多次地震警報[1]。 

主震之緊急地震速報發布情形如圖 2-2，地震發生後 30.8 秒(觀測

網啟動後 8.6 秒)發出緊急地震速報第 4 報，此時預估地震規模為 7.2，

宮城縣預估震度四級至五弱級左右，東京地區預估震度三級(日本震度

分級大致與台灣相同，惟震度五級與六級再細分為弱與強，即五弱、

五強、六弱、六強)。最靠近震央之宮城縣有約 15 秒預警時間，東京地

區有超過 1 分鐘之預警時間。同時透過各式通訊管道對一般民眾發布

一般利用警報訊息，除了網際網路以外，還包括手機、電視、收音機

廣播、防災行政無線廣播等，警報接收情形如圖 2-3。 

後續不斷上修地震規模及調整各地預估震度，第 10 報時地震規模

上修至 7.7，宮城縣中部預估震度五弱級，宮城縣北部及南部、岩手縣

北部及南部沿岸、岩手縣中部內陸、福島縣浜通之預估震度為四級至

五弱級。第 15 報時地震規模上修至 8.1，宮城縣中部預估震度調整至

五弱級至六弱級，宮城縣北部及南部、岩手縣北部及南部沿岸、岩手

縣中部內陸、福島縣浜通之預估震度為五弱級至五強級。 

2.3 日本緊急地震速報系統成效分析 

日本緊急地震速報對一般民眾發布一般利用警報之條件為最大預

估震度達五弱級以上時，根據日本氣象廳統計資料[2]，自 2007 年 10

月 1 日系統正式運作至 2010 年 3 月 31 日止，共發布 17 次一般利用警

報，發布情形如表 2-1。在這些地震案例中，僅有一次地震之最大預估

震度與實測震度之差異超過 2 級，其餘案例二者之差異皆在可容許的±

1 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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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地震速報系統在這次東日本大地震之主震成功發揮作用，但

是受到強烈振動的衝擊，許多強震測站因電力及通訊中斷而在後續餘

震無法正常運作，導致多次緊急地震速報延遲發布或未發布，預估震

度準確度亦明顯降低。根據日本氣象廳統計資料[3]，3 月 11 日至 3 月

31 日共發布 45 次緊急地震速報，其中適當發布(無誤差較大)的有 15

次，因停電及通訊中斷導致預估震度誤差較大的有 9 次，同時發生多

次地震被視為單次地震，導致預估震度誤差較大的有 21 次。所以適當

發布者只佔三分之一，其他都受到強震影響而使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除此之外，另有 8 次地震受電力及通訊中斷影響或預估最大震度

僅四級而未發布(但實測震度達五弱級以上)，即應該發布警報卻沒有發

布。在 45 次緊急地震速報發布需注意強烈振動之地區中(預估震度四級

以上者，共 527 個)，各地實測震度如表 2-2；然而實測震度三級、四級

及五弱級以上者合計佔 35%，大部分(65%)實際振動不大的地區(震度

二級及以下者)，卻被列為需注意強烈振動的地區，預估震度明顯高估。 

對於電力及通訊中斷造成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之問題，日本氣象廳

已研擬強化對策。另外對於發生時間及地點非常接近的地震，氣象廳

已改善地震分離處理之技術，以降低不適當發布之百分比，並將改善

後之方法於 8 月 11 日上線運作[4]。自 3 月 16 日至 8 月 1 日止，在 38

個系統不正常運作的案例中，有 26 個是 2 個地震同時發生而誤判；經

過分離處理後，已有 13 個事件獲得改善如圖 2-4。 

表中列出 2 個同時發生地震之震央及各自實測最大震度、系統改

善前之預估最大震度、改善後之預估最大震度，可看出改善前預估震

度相對於實測震度大多高估超過 2 級以上，改善後之預估震度則和實

測震度相符或高報 1 級，系統成效明顯改善。以 4 月 12 日 8 時 8 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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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千葉縣東方之規模 6.3 地震為例，其最大震度為 5 弱級，而 8 時 9

分另於福島縣浜通發生規模 2.8 的無感地震，因兩個地震發生時間十分

接近，系統將兩個地震誤判為同一個，並且預估最大震度達 7 級。經

過分離處理後，將千葉縣東方的地震預估震度修改為 5 弱，並修改其

警報發布範圍，對於福島縣浜通發生之無感地震則不發布警報訊息，

如圖 2-5。 

 
  



強震即時警報傳遞運作規劃及防災應用推動成果 

8 
 

表 2-1、2007 年 10 月至 2010 年 3 月緊急地震速報發布情形[2] 

時間 震央 規模 
實測

最大

震度 

預估

最大

震度 

預報第1
報發出時

間（觀測

網啟動

後：秒）

警報發

出時之

預報編

號 

警報發

出時間

（觀測

網啟動

後：秒）

2008/4/28 
2:32 

宮古島近

海 5.2  4  5 弱 4.6 第3報 10.6 

2008/5/8 
1:45 茨城県沖 7.0  5 弱 5弱 9.3 第9報 58.3 

2008/6/14 
8:43 

平成20年
(2008年)岩
手・宮城内

陸地震 

7.2  6 強 6強 3.5 第2報 4.5 

2008/6/14 
9:20 

同最大余

震 5.7  5 弱 5弱 3.6 第3報 8.4 
2008/6/14 

12:27  同余震 5.2  4  5 弱 3.8 第7報 51.4 
2008/7/8 

16:42 
沖縄本島

近海 6.1  5 弱 5弱 4.8 第4報 13.9 
2008/7/24 

0:26 
岩手県沿

岸北部 6.8  6 弱 5弱 4.1 第6報 20.8 
2008/9/11 

9:20 十勝沖 7.1  5 弱 5強 7.8 第3報 9.7 
2008/11/22 

0:44 
根室半島

南東沖 5.2  4  5 弱 3.6 第5報 10.7 
2009/8/11 

5:07 駿河湾 6.5  6 弱 5弱 3.8 第1報 3.8 
2009/8/25 

6:37 
千葉県東

方沖 4.1  - 5 弱 15.3 第4報 21.0 
2009/10/30 

16:03 
奄美大島

北東沖 6.8  4  5 弱 4.2 第6報 26.8 
2010/2/27 

5:31 
沖縄本島

近海 7.2  5 弱 6弱 3.2 第2報 4.1 
2010/3/14 

17:08 福島県沖 6.7  5 弱 5弱 3.2 第2報 3.6 
2010/9/29 

16:59 
福島県中

通り 5.7  4  5 弱 3.3 第3報 7.4 
2010/10/3 

9:26 
新潟県上

越地方 4.7  5 弱 5弱 5.8 第1報 5.8 
2010/12/2 

6:44 
石狩地方

中部 4.6  3  5 弱 3.3 第3報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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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緊急地震速報發布地區與各地實測震度之比較(2011 年 3 月 11

日至 31 日為止)[3] 

緊急地震速報發

布地區(預估震度

四級以上地區) 

實測震度 

震度五弱級以上 震度四級 震度三級 震度二級及以下

527 個 36 個 (7%) 59 個 (11%) 89 個 (17%) 343 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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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日本緊急地震速報傳遞流程 

 

 

圖 2-2、3 月 11 日主震緊急地震速報發布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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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震之緊急地震速報 (b)宮城縣接獲警報 (c)東京都接獲警報 

 
(d)電視插播警報訊息 (e)手機簡訊接收警報 (f)東京都防災無線廣播 

圖 2-3、3 月 11 日主震緊急地震速報接收情形 
 
 
 

 
圖 2-4、日本緊急地震速報系統發布改善情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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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同時發生地震之分離處理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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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委員會予以審查，審查通過者再與氣象局簽訂合作服務契約。之後

每年請警報傳遞單位提出年度服務成果報告，內容包括實際地震案例

之警報傳遞成效分析，以及使用者意見及服務滿意度調查，經委員會

評估成效良好者方能持續簽訂合作服務契約，成效不彰者以書面通知

限期改善，以確保警報傳遞服務成效。 

3.2 不同使用者之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中央氣象局已完成強震即時警報網路傳遞介面之開發，可提供特

定使用者接收測試。考量大規模地震可能造成通訊壅塞或甚至中斷，

建議採用有線網路為主、無線網路為輔之多元通訊管道同時傳遞，以

確保傳遞之有效性。研究團隊評估各式通訊管道之應用可行性，提出

公部門、一般民眾、私部門之警報傳遞架構及通訊管道應用規劃如下。 

3.2.1 公部門警報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公部門(包括政府部門、公共設施、學校、醫院等)之警報傳遞架構

規劃如圖 3-2。921 地震之後，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已建置「防救災

緊急通訊系統」，包括防救災專用衛星、微波通訊系統及現場通信指揮

車暨整合平台，具有多元化管道及相互備援之機制，已完成中央部會

與縣市政府之間骨幹鏈路之建置。目前正在規劃建置「災害預警通報

管理系統」，由縣市政府推廣至鄉鎮層級或偏遠山區。 

建議透過防災衛星、微波通訊系統傳遞強震即時警報至中央部會

及縣市政府，掌握第一手地震資訊，提早採取應變作為。對於公共設

施(例如軌道運輸系統、電廠等)，建議由氣象局透過政府網路直接提供，

啟動後端設備之自動防災控制(例如列車減速、電廠安全停機等)。學校

則因為數量較多，建議由氣象局透過政府網路傳遞至教育部(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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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部(電算中心)建置轉發伺服器，再以學術網路轉傳至全國各級學

校。 

3.2.2 一般民眾警報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一般民眾之強震即時警報通訊傳遞，建議與國內相關部會正在推

動建置之通訊管道結合，以及以一般民眾常用的手機、電視、廣播等

管道為主，通訊管道應用規劃如圖 3-3。例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目前利

用副載波系統(Radio Data System)提供即時路況資訊，用路人以導航機

接收；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正在推動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

(Low-Frequency Time and Frequency Broadcasting System)之建置，可傳

遞國家標準時間及提供各式公共民生廣播應用服務。 

建議運用副載波及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進行警報傳遞測試，建

立警報傳遞機制並驗證管道之可行性；未來於導航機及低頻系統接收

器增加地震資訊接收模組，在既有的服務架構下增加地震資訊服務，

增加應用擴展之普及性。另外建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助，請電

視、廣播業者增加警報插播功能，讓一般民眾於不同活動空間皆能接

收強震即時警報。 

3.2.3 私部門警報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因應私部門各應用層面之需求，建議由電信業者及警報加值處理

單位與氣象局簽訂合作服務契約，運用各式有線及無線通訊管道傳遞，

與資通訊廠商合作開發警報接收器及防災控制器，提供私部門應用單

位及個人用戶警報傳遞及客製化警報資訊服務，並與設備防災控制連

結。例如電梯停至適當樓層開門以避免人員受困，住宅關閉瓦斯、高

科技廠關閉有毒物質及氣體之供應，減少地震可能造成之二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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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傳遞架構如圖 3-4。警報加值處理單位及電信業者和客製化應用單

位或個人用戶簽訂合約，並依據服務內容收取服務費用。 

3.3 手機傳遞警報訊息之規劃 

日本 3 月 11 日地震發生時，遠在 300 公里外的東京，民眾可以在

強烈振動到達前幾十秒提早收到手機簡訊，讓全世界見識到日本緊急

地震速報系統的成效，也引起國內媒體及民眾的熱烈討論，政府部門

亦召開會議規劃我國手機傳遞災害預警訊息之建置方式與運作機制。

本節首先介紹日本手機簡訊傳遞警報訊息之機制，然後說明國內政府

部門之建置規劃，最後提出未來傳遞運作之建議。 

3.3.1 日本手機簡訊傳遞警報訊息之機制 

日本氣象廳發布緊急地震速報後，經由財團法人氣象業務支援中

心轉傳給電信業者，電信業者再以區域廣播(Cell Broadcasting)方式發送

簡訊至使用者，目前有提供緊急地震速報手機簡訊服務的有 NTT、au 

(KDDI)、ソフトバンク三家業者；以NTT DoCoMo系統為例加以說明，

該系統於 2009 年正式提供「Area Mail」簡訊服務，包含氣象廳發布之

地震及海嘯預警訊息、中央及地方政府發布之災害資訊與避難資訊。 

因為區域廣播不需知道用戶門號，可對需要告警之區域，以當地

的手機基地台對不特定對象同時發送預警資訊，傳遞架構示意如圖 3-5；

只要在基地台訊號涵蓋範圍內，皆可收到預警資訊。日本為了傳遞地

震及海嘯預警訊息，特別訂定手機 3GPP 通訊專用規範，並且要求手機

業者配合製造具有接收預警訊息功能的手機。不過日本目前僅某些型

號之日系手機可接收警報訊息，並非所有手機皆具備此項功能；而且

傳遞費時約 10 秒，需考慮其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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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國內手機簡訊傳遞規劃討論與建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分別於 3 月 17 日及 24 日召開「天然災害簡訊

示警機制討論會議」，邀集中央氣象局、消防署、警政署、本中心、新

北市消防局、國內電信業者等，探討重大災害簡訊示警系統建置事宜，

分析區域廣播簡訊核心技術、國內既有簡訊能量，研提台灣推動建置

區域廣播簡訊之問題及建議方案。 

目前國內具備接收區域廣播服務功能之手機比例不高(以 2G 手機

為多)，且需要另外設定手機以啟動此項服務功能。歐美廠牌手機皆無

支援地震海嘯警報系統(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 System, ETWS)

之區域廣播簡訊，僅有少數 2009 年以後之日系手機支援。為了建置重

大災害簡訊示警系統，業者須新建具備 ETWS 區域廣播簡訊能力之發

送平台，使用者亦須更換支援區域廣播簡訊系統之手機，開通此項服

務才能接收。此外，國內尚無地震海嘯警報系統之專用通訊規範，亦

需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共同研訂，使手機業者能依此規範製造具有

廣播簡訊功能之手機。 

目前已有許多中央部會與電信業者合作提供簡訊特碼服務，短期

內可採用此種方式，設定需要告警的區域，對於進入此區域內之民眾

發送一般簡訊，提供重大災難之通報服務。不過國內各家業者一般簡

訊之發送能量約為每分鐘 2000 通，若數量龐大，則需要較長時間才能

發送完畢。中長期欲建置區域廣播簡訊系統，則需如前所述，由主管

機關訂定手機區域廣播簡訊專用規範；並建議政府提供租稅優惠措施，

鼓勵電信業者及手機業者投入相關軟硬體之建置。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於 5 月 25 日召開第 18 次會議，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研提「防救災預警訊息自動化技術研析案」，會議結論為：緊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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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預警訊息自動化快速傳播至警戒地區，讓民眾多爭取 20-30 秒之安

全保護防範時間極為重要，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所報持續積極推

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7 月 19 日召開「災害緊急應變區域簡訊傳

送平臺規劃事宜」，邀請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消防署、本中心、國

內電信業者共同研討一般簡訊傳送機制，傳送方式為對於被劃定告警

區域範圍內之行動電信基地臺有登記註冊之所有用戶，做同樣簡訊內

容之逐筆發送。會中決議由政府機關建置區域簡訊傳送整合平臺，上

游透過網際網路與各災害預警資訊產製單位(中央氣象局、水土保持局

等)介接，下游與各家電信業者之簡訊發送設備連結；區域簡訊傳送整

合平臺規劃、設計及技術規範，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制訂。 

綜合以上，為了有效傳遞強震即時警報訊息，建議採用如前節所

述之多重通訊管道同時傳遞，包括寬頻固網、行動通信網路、副載波、

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廣播、電視等，各種管道皆有其優缺點及適

用條件，以有線管道為主、無線管道為輔之多重管道傳遞，方能達到

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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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一般民眾警報傳遞架構及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圖 3-4、私部門警報傳遞架構及通訊管道應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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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者 44%，誤差±2 級者 3%。在預估震度及實測震度皆在 4 級以上之

645 個比較值中，完全吻合及誤差±1 級者合計 86%，效能略優於日本

緊急地震速報系統。 

氣象局正在建置新一代地震觀測系統，設置井下地震儀以取得高

品質地震監測資料，配合 P 波法應用於定位運算中，正在上線進行測

試[6]，未來可進一步縮短強震即時警報處理時間。 

4.2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效能評估與測試 

考量台灣地區之地震活動潛勢，研究團隊本年度於東部地區及嘉

南地區建置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整合測試示範站，包含接收氣象局發布

之區域型強震即時警報，及現地安裝強震儀取得地震監測資料，已完

成宜蘭縣宜蘭國小、宜蘭縣羅東鎮、嘉義縣中正大學三個示範站之建

置。 

自 2011年 4月 30日至 9月 9日中央氣象局共發布 82次地震報告，

以 4月 30日 16:35發生於宜蘭地區之地震為例，宜蘭國小(震央距離 9km)

及中正大學示範站(震央距離 187km)之地震監測資料如圖 4-4。次圖(a)

紅色箭頭標示宜蘭國小現地型警報系統得到預估當地震度四級之時間

點，以及綠色箭頭標示實測最大地表加速度達震度四級之時間點，可

看出現地型警報系統提前 9 秒提出預警。次圖(b)之中正大學示範站，

現地型警報系統則提前 28 秒提出預警。 

在這些地震案例中，共有 85 次現地警報正常觸發，另有 5 次因為

停電或其他因素使系統未能正常運作(如表 4-2)，系統運作妥善率為

94.4%。預估震度和實測震度相符者佔 57.9%，二者誤差±1 級者佔 28.5%，

誤差±2 級及以上者佔 13.6%；完全吻合及誤差±1 級者合計 86.4%，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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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震度準確度尚在可接受範圍內，將持續以實際地震案例進行驗證，

並提升警報系統效能。 

4.3 強震即時警報傳遞測試 

研究團隊與中央氣象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合作，分別運用副載波及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進行傳遞測試，說明

其成果如下。 

4.3.1 副載波傳遞測試 

研究團隊與中央氣象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進行，由中央氣

象局以網際網路傳送強震即時警報及地震報告訊息至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經過編碼處理送至警察廣播電台之副載波發射台送出訊號，國家

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撰寫解碼程式將所收到的訊號轉回文字存入電腦，

傳遞架構如圖 4-5。 

目前已驗證管道之可行性，一旦有地震發生，中央氣象局發布強

震即時警報或地震報告，即可透過電腦接收副載波傳遞之地震資訊。

國內已有多款車用導航機可接收副載波傳送之即時路況資訊，未來可

將技術移轉給導航機業者，於導航機增加地震資訊接收功能，便提供

用路人即時地震資訊。 

4.3.2 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傳遞測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正在推動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之建置，藉以

傳遞國家標準時間及提供各式公共民生廣播應用服務。研究團隊與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電信研究所合作，由中央氣象局以網際網路傳

送強震即時警報及地震報告訊息至中華電信研究所之公共伺服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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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編碼處理送出訊號，傳遞架構如圖 4-6。目前已完成初步測試，未來

可結合電子鐘、電子相框等數位產品，進一步提供一般民眾即時地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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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區域型強震即時警報預估震度與實測震度之比較(中央氣象局) 

     預估震度 

實測震度 
1 2 3 4 5 6 7 

2 278 1107 507 14 0 0 0 

3 24 304 491 118 9 0 0 

4 0 36 159 152 24 0 0 

5 0 0 26 58 37 2 0 

6 0 0 0 4 5 0 0 

7 0 0 0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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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觸發及震度預估情形 

事件 
時間 

氣象局

編號地

震數 
現地測站 

現地警報觸發 震度預估 

警報 未警報
完全

準確 
高報

1 級 
低報

1 級 
±2
級 

2011 年

4 月 1  

宜蘭羅東 1   1      

宜蘭國小 1   1      

嘉義中正 1   1      

2011 年

5 月 15  

宜蘭羅東 4   10 3 1 1 

宜蘭國小 3   10 3   1 

嘉義中正 6   8 5   2 

2011 年

6 月 15  

宜蘭羅東 7 1 8 2 1 4 

宜蘭國小 7   10 4    

嘉義中正 8   9 4 1 1 

2011 年

7 月 37  

宜蘭羅東 18 3 16 14   7 

宜蘭國小 17   18 13   6 

嘉義中正 4 1 21 9   7 

2011 年

8 月 10  

宜蘭羅東 1   9 1    

宜蘭國小     2      

嘉義中正 6   6 3   1 

2011 年

9 月 4  

宜蘭羅東 1   2 1   1 

宜蘭國小            

嘉義中正            

統計     85 5 132 62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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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區域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震央定位誤差統計(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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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強震即時警報與地震報告之地震規模比較(中央氣象局) 
 

 

圖 4-3、強震即時警報處理時間(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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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宜蘭國小示範站 (b)中正大學示範站 
圖 4-4、2011 年 4 月 30 日宜蘭地震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預警功效 

 
 
 

 

圖 4-5、副載波傳遞地震訊息測試之流程 
 
 
 

 
圖 4-6、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傳遞地震訊息測試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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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避難疏散事宜，以百貨公司為例，地震應變指揮人員則為公司員

工或大樓安全人員，一般使用者則為顧客。 

問卷調查方式分為兩階段調查，第一階段調查對象為地震應變指

揮人員，以各班導師與教職人員為主要受訪對象，問卷調查重點項目

包含(1)強震即時警報系統認知調查、(2)警報成效評估、(3)地震防災措

施檢視、(4)警報系統功能性修正、(5)使用者需求討論等；第二階段則

為一般使用者，即以各班學生為受訪對象，問卷調查重點包含(1)強震

即時警報系統相關知識調查、(2)強震即時警報應用觀感調查、(3)接收

強震即時警報後地震應變調查、(4)強震即時警報減災效益調查。第一

階段及第二階段問卷調查內容分別如附件一及附件二，問卷調查對象

及期程則如表 5-1 所示。 

5.1.2 第一階段地震應變指揮人員問卷分析結果 

地震應變指揮人員即為教職人員，有 31 位有效問卷、1 位無效問

卷，擔任職務以班導師為最多佔有 21 位；全部教職人員中有 18 位在

學校服務期間未曾遭遇地震引致災害經驗，有 5 位表示不太清楚，3 位

表示有地面裂開情況、3 位表示有物品掉落及各 1 位表示有發生過停電

及建物裂開等災情發生。基本資料調查統計如圖 5-1 所示，問卷調查重

點項目調查結果則如下分述之。 

(1)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認知調查 

 是否了解「強震即時警報」之意涵及可發揮之功能有 11 位表

示非常了解，14 位表示有點了解，6 位表示不太了解，顯示

於教育訓練後仍有 19%的教職員表示不太了解，因此為了在

地震發生帶領學生採取正確的防護措施以發揮最大的減災

功效，應建立地震應變引導人員具備警報的正確知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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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可多加強教育宣導次數以提供更明確之警報功能性說

明。 

(2) 警報成效評估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對於防災之幫助性，有 17 位表示幫助性大、

12 位表示幫助性非常大，有 2 位表示幫助性小，整體來說有

94%的教職員認為強震即時警報對於地震防災是具有正面的

助益。 

 此外針對強震即時警報結合地震演練之收穫則有超過80%的

教職員表示強震即時警報具有提升個人自我防災意識、重新

檢視校園疏散避難環境、地震防災知識培育及提前獲知地震

訊息以採取防震措施等效益，顯示多數人認為強震即時警報

結合地震防減災工作是具有正面的效益，有助於整體環境防

減災之檢視以及強化地震防災觀念之提升。(圖 5-2a) 

(3) 地震防災措施檢視 

 地震演練操作可改進部分，有 1 位表示不太清楚、17 位表示

無意見、16位表示需改進的部分包含可增加演練次數(44%)、

教育知識不足(25%)、事前說明不足(6%)、動作不夠熟練，

全校師生未能共同參與(6%)、地震防災應增加下課、午休、

科任課時應變規劃(6%)、防災卡的取得(6%)、疏散路線規劃

補強(6%)，其中加強防震教育訓練及增加演練次數為多數人

提出主要需改進之項目，顯示多數人認同防災觀念須建立於

日常生活當中並且熟悉防災措施之操作，始能有效達到防減

災之目的。(圖 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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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參與度調查，有 1 位表示學生有些態度不是很認真、有

15 位表示學生在地震演練中表現得很好，充分配合、有 15

位表示學生大致按照原先規劃採取動作，顯示大部分學生可

經由學校所規劃的地震演練獲得地震防災措施的學習經驗。

(圖 5-2c) 

(4) 警報系統功能性修正：此調查為綜合選項，其中學校警報發布

接收管道採行廣播及跑馬燈放送，並依震級播報預設之內容，

其中有 3 位表示沒有意見，有 18 位分別針對三種不同警報功能

性提出修正建議，如下詳細分述之。(圖 5-2d) 

 警報發布管道適切性，在 18 位表示意見的教職員中，警報發

布管道需修正部分包含廣播聲音太小，聽不清楚播報內容

(89%)、高樓層未安裝跑馬燈(6%)、停電時將可能無法放送

警報之可能(6%)、警報字幕機訊息跑太快(6%)。 

 警報發布內容適切性，有 28%教職員表示發布內容應加強說

明如何施做防護動作。 

 警報發布標準適切性，有 17%教職員表示警報發布應在某程

度震度以上再行發布、6%教職員表示可提供練習檔以加強接

收警報熟悉度。 

(5) 使用者滿意度調查 

 警報結合地震演練滿意項目，包含具有真實感(39%)、有防

災教育價值(16%)、動作迅速(6%)、全校合作(35%)、學校計

畫詳盡(35%)、了解疏散地點或路線(3%)、多次演練增加熟

悉感(10%)、具體的警報指示裝置(23%)、面臨災害時有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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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鎮定(6%)、地震時馬上廣播出來，提供明確的地震訊息

(10%)、可提早施作疏散降低威脅(3%)，顯示事前的地震演

練準備能促進人員實施正確的防震措施，再者因及早獲取地

震資訊，則可提前判斷後續應施作的應變作為，因此平時應

熟知強震即時警報的發布方式，以能在接收到警報訊息時保

持鎮定因應災害的來臨。(圖 5-2e) 

 警報結合地震演練不滿意項目，包含不熟悉強震即時警報系

統(10%)、電腦連線慢與演練時間有落差(3%)、與氣象局連

線要多次驗證(3%)、建議字幕應簡單明瞭(3%)、行政人員照

稿宣讀，實際災害讀稿可能會延誤時間(3%)、擴音設備要加

強(26%)、和校方人員廣播重疊，易造成混淆(3%)、科任課

及下課時間未演練(10%)、老師未受搶救組專業訓練且未戴

安全帽(3%)、疏散路線經過建物有危險性(10%)、草皮未做

好處理，如舖沙以減少水分(3%)。結果顯示軟硬體設備各界

面之連結需進一步強化設定，此外大面積區域適用廣播設備

進行通報；爰此建立強震即時警報專用音效、通訊設備優先

放送設定及警報內容應清晰明瞭將為發布設定上之要項，未

來若應用於其他層面時則須特別注意。(圖 5-2f) 

5.1.3 第二階段一般使用者問卷分析結果 

一般使用者即以學生為受訪對象，總計 778 份有效問卷、46 份無

效問卷，有效問卷中包含 219 位台北市芳和國中 7~8 年級學生與 559

位宜蘭縣宜蘭國小 1~6 年級學生(圖 5-3a)，全部學生當中有 446 位在校

園期間表示曾遭遇較大地震經驗，有 149 位表示沒有遇過，以及 184

位表示不太清楚。此外對於地震來襲時是否知道該如何採取自我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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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有 91%的學生表示知道，有 9%的學生表示不知道或不太清楚，

詳細基本資料調查統計如所示，問卷調查重點項目調查結果則如下分

述之。 

(1)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相關知識調查 

 「強震即時警報」名詞認知調查中，有 714 位學生表示聽過

強震即時警報，有 64 學生表示未聽過。 

 「強震即時警報」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意涵及功能調查，其

中表示了解的學生佔 73%，接續進一步針對表示了解的學生

調查強震即時警報之主要功能，則僅有50%的學生回答正確，

是為監測地震小震動，在大震動前告知訊息，其餘回答誤解

部分則包含「地震發生前，預知地震發生資訊」(40%)、「地

震發生後，告知各地震度」(19%)、「地震發生後，告知各地

災害訊息」(13%)，另有 6%學生回答不清楚(圖 5-3b)，顯示

仍有一半的人無法完全了解強震即時警報之主要功能，應強

化警報說明，避免使用者因未能清楚瞭解而私自產生預期功

效，造成實際面臨地震發生時而無法有效發揮警報之減災作

用。 

 警報誤報是否影響使用意願，有 58%的學生表示會使用或可

能會使用，35%學生表示可能不會使用或可有可無，7%學生

則表示不會使用；全部學生中有超過半數(53%)的人表示知

道警報發布也許會有誤報情形發生，顯示多數人認為強震即

時警報雖有可能發生誤報，但大部分仍具有其準確度並且早

期地震資訊之功能讓地震防減災有多一層保障，可提早施作

相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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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震即時警報應用觀感調查 

 最能引起注意之警報發布方式，依序從最多人選擇排列分為

廣播(42%)、手機(39%)、電視(34%)、電腦(27%)、跑馬燈(24%)、

FM 收音機(16%)、市內電話(9%)、其他如報紙或家中警報器

(1%)(圖 5-3 c)。顯示除廣播系統具備大區域通報功能之外，

其他依序被選擇之警報發布接收方式則符合現今民眾日常

生活中最常接觸及使用的對外通訊管道的使用習慣。 

 警報放送內容適切性，有 83%的人表示可以了解放送內容之

說明或語意，另有 17%的人表示不瞭解，顯示平時應進行警

報內容之教育宣導或強化地震防災相關知識之建立。 

 調查是否告知家人或朋友強震即時警報相關資訊，表示有分

享訊息的佔 54%學生，未提及的學生則佔 46%，顯示防災教

育有部分成效是可透過學校教育傳遞至家庭發揮教育宣導

之效應。 

(3) 接收強震即時警報後地震應變調查 

 接收警報後臨震心理之反應，有 70%的學生表示在得知強震

即時警報訊息後，可以安心的等待到地震搖晃結束，有 30%

的學生則仍舊感到不安，顯示多數人在獲取災害資訊後可降

低恐慌感，因已掌握相關地震資訊而可獲得較穩定的情緒。 

 接收警報後防震措施之反應，有近 90%的學生表示如果現在

收到 15 秒後將有地震到達的訊息是可以鎮定地採取避難措

施，顯示及早告知地震訊息之特性，有助保持情緒鎮定並在

面臨災害時提早採行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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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震即時警報減災效益調查 

 個人自我防災意識調查，有 96%的學生表示在此次強震即時

警報系統結合地震演練中，了解到該如何自我保護及避難疏

散方式，並且有 80%的學生表示如果後續有舉辦地震演練將

會參加。顯示多數人了解並重視地震防減災的重要性，並且

瞭解到參與地震防災演練可透過親身經驗強化防震措施的

作為。 

 居家是否採取防震措施調查，有 40%的學生表示家裡有採取

防震相關措施，有 60%的學生則表示家裡未採取或不清楚是

否有防震措施。雖然多數人具有地震防災意識，然大部分居

家環境卻未採取防震相關措施，顯示多數人對於地震防減災

行動略顯被動，建議應強化地震防減災行動之自主性等相關

觀念。 

 居家防震措施調查，針對其中有採取措施的項目包含準備手

電筒、收音機、藥品(81%)、儲存三天份的飲用水和食物(71%)、

建立家庭聯絡卡或討論災害發生如何與聯繫家人方式(68%)、

討論決定災後要疏散避難到哪個學校或公園(65%)、固定家

具和冰箱，避免物品掉落(65%)、準備緊急外帶用衣物或毯

子(62%)、準備滅火器或儲水(60%)、居住在耐震性較高的建

物(59%)、定期維護或災後檢查家裡建物結構是否安全(51%)、

積極參與防災演練或講習(48%)。顯示多數家庭最易實行之

部分為準備緊急避難包及家庭防災計畫，但對於居家致災環

境檢查及參與防災教育則略顯不足，建議應加強防災教育的

實施與推動，使防災更加落實於居家生活當中(圖 5-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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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結果綜整 

從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地震應變指揮人員多數認為強震即時

警報系統對於地震防災是具有正面的助益，利於檢視地震應變作為及

強化地震防災之觀念，並且認同防災觀念須建立於日常生活當中，應

透過平時的地震演練以熟悉強震即時警報的接收及應變措施的操作，

始能在實際狀況中保持鎮定採取正確的作為。學生調查結果則顯示多

數人仍無法完全了解強震即時警報之主要功能，建議應加強教育宣導

以能有效發揮警報減災之作用；此外對於強震即時警報若有誤報情形，

多數人認為是可接受的，並認為早期地震資訊發布有助於地震來臨時

保持情緒鎮定與及早採行應變措施，於地震防減災具有多一層的保障

效益。 

本研究透過校園防災演練應用強震即時警報，不僅讓學生在演練

過程中獲得地震防災措施的學習，更有透過學校防災教育傳遞至家庭

發揮教育宣導之效應。此次調查也顯示多數人具有地震防減災相關基

礎概念，但實質的應變作為仍略顯不足，惟有平日做好準備方能減少

地震可能造成之災害。強震即時警報為國內逐步推展之創新地震防災

技術，若欲全面性有效應用強震即時警報於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除

了系統的軟硬體技術須持續精進之外，教育宣導及防災演練是強震即

時警報系統應用推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必須讓使用單位及一般民眾

對於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有正確的認知以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始能充

分發揮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預警功效，達到減災之效益。 

5.2 強震即時警報防災應用準則規劃 (校園版)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對象涉及不同層面，為能有助於未來全面

性擴大應用，藉由學校師生實際操作演練過程，研擬地震防災應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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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應對策以及系統功能性修正，擬透過校園應用強震即時警報之操

作經驗建立強震即時警報於地震防災應用準則，讓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從校園防災起源，進而逐步擴展至其他應用層面並提供導入參用。 

5.2.1 應用推動目標 

考量學校單位推動應用強震即時警報系統，不僅同時可檢視校園

防災安全環境，更具有強化校園地震防災教育宣導、建立警報與地震

減災觀念、增加校園地震防災應變演練施行等多項優勢，再者學校單

位具有高容錯率，毋須考量經濟活動可能引致的損失，因此學校為測

試階段最佳之應用推廣對象，對於強震即時警報系統防災應用推廣具

有正面宣導之效果。 

校園應用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推動目標包含： 

 地震減災新科技之落實應用。 

 宣導強震即時警報防災應用知識。 

 建立地震應變操作對策。 

 警報系統功能性檢測。 

 使用者需求調查。 

盼能發揮強震即時警報在地震波到達前掌握第一手地震資訊之效

益，提早告知以採取地震應變措施，防護學校老師與學生之生命安全，

減少地震可能造成之傷亡，進一步將強震即時警報地震防災知識結合

至學校地球科學教育內容，強化學校地震防災作為，提升個人地震防

災意識，讓防災科學更加貼近生活實質應用，並透過學生將地震防災

科技新知推廣至家庭成員，達到防災新知宣傳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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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應用推動說明 

校園強震即時警報地震防災應用分為兩階段推動，第一階段為應

用測試階段，第二階段為校園擴大應用階段，如下分項說明： 

1. 測試應用階段 

以單一學校建立警報系統全面性技術導入、應用及應變之示範，推

動方式如下說明。 

(1) 執行單位：本中心、中央氣象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 測試說明：  

測試應用項目 執行單位 

 區域警報資訊提供 中央氣象局 

 現場警報系統建置 

 地震警報廣播 

 跑馬燈展示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宣導 

 防災演練操作 
本中心 

 

(3) 預期成果：警報系統落實應用，建立客製化、細緻化之示範操

作，建立完整警報應用操作模式，為擴大應用推動之起點。 

2. 擴大應用階段 

(1) 頻震地區之地震防災演練應用，建立與其他應用推動計畫合作

之操作模式，銜接至跨部會推動運作體制。 

(2) 執行單位：教育部防災教育深耕石硯研發計畫參與學校、東部

及嘉義地區有興趣參與強震即時警報應用測試學校、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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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3) 測試說明：  

測試應用項目 執行單位 

 區域警報資訊提供 中央氣象局 

 地震警報廣播 

 跑馬燈展示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協助學校將強震即時

警報與防災演練結合 本中心 

 

(4) 預期成果：警報系統落實應用，建立與其他應用推動計畫合作

之操作模式，銜接至跨部會推動運作體制。 

3. 推動方式 

考量台灣地區之地震活動度，透過與有意願合作的學校聯繫，推

動強震即時警報於學校地震減災之示範應用，其推動合作流程如圖 5-4

所示： 

(1) 合作方式討論：計畫團隊成員會同中央氣象局人員至學校拜訪，

介紹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功能，並了解學校班級人數及校舍分布

狀況，並與校方行政人員討論溝通後續應用推動方式。 

(2) 警報接收設備：由校方提供專用電腦，安裝中央氣象局強震即

時警報傳遞軟體於電腦中。若校園欲加強警報播報方式，可選

定示範教室(處室)安裝強震即時警報專用跑馬燈及廣播系統。

平時可以用於教育宣導，地震來時可以自動進行地震警報展示。

選擇合適場地架設現場地震監測儀器及資料擷取系統，當震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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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所在縣市附近時，可使學校更快掌握地震訊息。 

(3) 地震防災演練規劃：配合學校地震防災演練之規劃，協助學校

於演練劇本增加強震即時警報之接收與操作，採取人員安全防

護及避難疏散措施，強震即時警報於校園地震防災演練應用流

程如圖5-5所示。 

5.3 強震即時警報教育宣導與推廣 

5.3.1 強震即時警報應用交流平台網站 

透過規劃建置強震即時警報應用交流平台網站，如圖 5-6 所示，彙

整國內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目前研究進展，提供相關應用單位查詢警

報應用相關資訊、地震災害防救災教育宣導教材等；並透過平台功能

讓參與合作的學校可彼此交流討論應用心得及操作經驗，促進技術應

用之創新。 

應用實例方面，臺北市芳和國中與宜蘭縣宜蘭國小其執行成效受

到各界肯定，因此以兩校的操作成果做為範例，提供防災演練實施流

程及演練實錄供其他學校應用參考。強震即時警報應用交流平台網址

為：http://eew.ncdr.nat.gov.tw/ 。 

5.3.2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簡介 

為利於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推動之宣導，製作單張宣傳簡介，

透過簡介提供大眾快速了解強震即時警報原理以及獲知警報後之地震

應變作為，有助於對外宣導解說使用，如圖 5-7、圖 5-8 所示。 

5.3.3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社區推廣 

與防災社區專案合作，針對社區居民、減災防災研習營幹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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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機構成員進行地震防災講習，將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納入地震防災教

育課程當中，藉由地震防災講習活動同時宣導強震即時警報相關資訊，

並告知可如何應用強震即時警報於地震減災的應變作為，從民間災害

組織幹部開始培育做為知識傳遞種子，讓此項地震防災科技新知可逐

步推廣至更多社區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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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問卷調查對象 

 
  

實施期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調查時間 99 年 10 月 100 年 4 月 100 年 5 月 
受訪對象 芳和國中教職員 芳和國中學生 宜蘭國小學生

人數 31 位 219 位 55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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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強震即時警報系統資訊簡介(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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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強震即時警報系統資訊簡介(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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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運作體制規劃及法規辦法修訂建議 

1. 拜會核心參與部會，完成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推動工作要項規劃，

包含應用推動所需之法規措施、技術研發課題、應用操作之相關部

會重點工作規劃。 

2. 與中央氣象局討論確認警報傳遞機制及運作管理機制之規劃，公部

門單位由氣象局直接提供警報資訊，私部門單位則由電信業者、電

視廣播業者、法人研究機構等經氣象局核可後，提供警報資訊及加

值服務。並完成公部門單位、一般民眾、私部門單位之警報傳遞架

構規劃，如第 3.1 節所述。 

3. 完成應用推動相關法規辦法之分析，並研擬修訂方向之建議，包括

地震觀測及警報發布、通訊傳遞、應用推動等面向，如表 6-1。 

6.1.3 強震即時警報技術研發與整合 

1. 計畫團隊與中央氣象局合作進行區域型及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技

術研發與整合，分別於都會地區之台北市芳和國中、地震活動頻繁

之宜蘭縣宜蘭國小、蘇澳鎮南安國中、花蓮火車站、花蓮縣光復國

小及玉東國中，以及地震潛勢較高之嘉義縣中正大學與嘉義市港坪

國小建置強震即時警報系統雛型示範站，並由實際地震案例獲得初

步測試結果。 

2. 區域型及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效能如第4.1節及4.2節所述，

區域型警報系統可對於震央 60 公里以外地區提供警報訊息，現地型

警報系統則對於 30 公里至 60 公里範圍地區可較快提供警報訊息，

整合兩套系統則可達到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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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通訊管道應用評估與傳遞測試 

1. 計畫團隊完成現有通訊管道之應用評估，建議採用有線網路為主、

無線網路為輔之多元通訊管道同時傳遞，以確保傳遞之有效性。公

部門、一般民眾、私部門不同使用者之警報通訊管道應用規劃如第

3.2 節所述，彙整強震即時警報傳遞架構、管道評估及應用操作重點

工作如圖 6-1，圖中標示各種通訊管道現況分析，以及未來工作重

點及建議參與單位。 

2. 已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商討論災害訊息傳遞架構之規劃，初步

達成共識： 

(1)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手機、廣播、電視之傳遞機制規劃及

通訊格式制訂。 

(2) 手機簡訊短期內以設定區域之用戶名單循序發送方式傳送，不特

定對象之群播方式為長期規劃。擬提報行政院裁示簡訊傳送平台

之建置機關。 

(3) 通訊管道徵用方式及相關法規與法律問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將進一步研議。 

3. 計畫團隊與中央氣象局、交通部運研所合作，進行副載波傳遞強震

即時警報及地震速報資訊之測試，已驗證管道之可行性。目前已有

車用導航機可透過副載波接收即時路況資訊，未來可將技術移轉給

導航業者，擴充導航機功能，提供用路人即時地震資訊。 

4. 計畫團隊與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標檢局、中華電信研究所合作，完

成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傳遞強震即時警報及地震速報資訊之測

試。目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於桃園縣龜山鄉架設小型發射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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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可涵蓋北部地區。未來可結合電子鐘、電子相框等數位產品，提

供一般民眾地震及其他災害之警報或警戒資訊。 

6.1.5 應用測試推動 

1. 計畫團隊與中央氣象局合作，完成台北市芳和國中、宜蘭縣宜蘭國

小、嘉義市港坪國小運用強震即時警報與地震防災演練結合操作。

以學校為例，建立強震即時警報防災應用操作參考程序，並製作宣

傳簡介做為教育宣導使用。製作問卷調查台北市芳和國中及宜蘭縣

宜蘭國小之使用意見並評估應用成效，做為全面應用推動之參考。 

2. 與中央氣象局合作推動在防救災之應用，已協助消防署資訊室、中

央應變中心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台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接收強震

即時警報，提供應變分析研判參考。 

3. 與中央氣象局合作推動於軌道運輸系統之應用測試，已協助台灣高

速鐵路公司及台灣鐵路管理局接收強震即時警報，經由實際地震測

試系統效能。 

6.2 未來推動方向建議 

計畫團隊與中央氣象局合作，完成強震即時警報運作體制及應用

推動工作要項之規劃，並進行公部門地震防災應用測試及民生應用測

試，已獲致初步成果。而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落實推動，尚需跨部會

共同合作，未來推動方向建議如下 ： 

1. 災害防救推動政策及法規計畫 

計畫團隊已完成政策推動階段性成果，若能進一步提報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議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形成災害防救推動政策，並於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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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白皮書增訂強震即時警報於防災應用之政策指示，則有助於各

部會據以推動落實於減災規劃及應變作業實務。結合相關部會署，共

同推動法規辦法及配套措施之制定，俾利警報系統長期運作。 

2. 警報傳遞及應用操作 

從強震即時警報產製、通訊管道傳遞、至應用系統建置及操作，

皆需要各部會署共同合作之重要工作項目，詳如圖 6-2。建議由相關部

會編列經費建置應用系統，與相關應用服務計畫介接合作；並研擬產

業推動及租稅優惠措施，鼓勵民間企業投入警報產品開發與應用系統

建置，結合產官學各界資源與能量共同推動。將警報與設備防災自動

控制連結，減少地震造成之直接與間接災害；人員經由教育宣導與防

災演練，使每一位使用者皆熟悉如何採取正確的安全防護及緊急避難

措施，減少人員傷亡。 

3. 運作管理機制 

已完成警報傳遞及運作管理機制之規劃，如第 3.1 節所述；建議建

立警報傳遞單位之管理機制，以確保傳遞服務成效。區域型及現地型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整合應用，可使系統達到最大成效；然而二者如何

整合，建議邀集相關研發單位及學者專家共同研討，並建立成效檢核

機制，以掌握系統成效。此外，對於警報通訊接收產品及地震警報器

等產品，建議邀集相關部會及學者專家，建立警報產品驗證制度，以

確保警報產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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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相關法規辦法之分析與建議修訂方向建議 

類別 既有法規 已有內容 建議修訂 
方向 

地 震 觀

測 及 警

報發布 

災害防救

法 

1.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

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災害防救上必

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

料之觀測、蒐集、分析及建置。(第 22
條第六點) 

2. 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

權責實施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

其設施之強化。(第 23 條第三點) 

 

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 

1. 中央政府及相關事業單位應加強地震

觀測，並進行地震速報、災害預警系統

之研究發展。(第三編震災災害防救對

策，第一章第四節第二點第(一)項) 

建議增訂強

震即時警報

傳遞及操作

之規劃 

震災災害

防救業務

計畫 

1.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掌握地震能量傳

遞的時間，利用地震預警系統，將地震

訊息速報至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並

對重要公共設施，如捷運、高速鐵路、

台灣鐵路、核能電廠、火力發電廠、水

庫、天然氣廠、煉油廠、學校、高層建

築物等，發出強震警訊，使其能立即進

行地震緊急應變，降低地震災害。(第
三編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點第(一)項) 

 

氣象法 

1. 全國氣象、地震、或海象等現象之預報

或警報，由中央氣象局統一發布。預報

或警報之種類、內容、發布或解除級傳

播程序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第
17 條) 

2. 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經中央氣象局

許可者，得發布氣象或海象之預報，但

不得發布警報或災害性天氣之預報。

(第 18 條) 

 

氣象預報

警報統一

發布辦法 

1. 地震發生後，中央氣象局應儘速發布地

震報告，其發布方式如下：(1)一級至

三級地震，通知新聞傳播機構報導。(2)
四級以上地震，除通知新聞傳播機構報

導外，並應通知有關機關採取必要措

施。(第 15 條) 

建議修訂強

震即時警報

發布規定 

從事氣象

海象預報

業務許可

辦法 

1. 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依本法向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申請許可，取得許可證

後，始得從事氣象或海象預報業務。(第
3 條) 

2. 從事氣象或海象業務預報人員之學經

建議增訂「從

事強震即時

警報傳遞及

地振動預估

業務許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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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第 4 條) 
3. 機關、學校、團體申請許可時應檢附之

文件，業務計畫書應包含之內容。(第
5 條) 

法」 

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

有感地震

報告發布

要點 

1. 本局有感地震之監測、發布與通報權責

單位為地震測報中心 。(第 3 點)  
2. 發布地震報告之情況(第 4 點)。 
3. 有感地震報告之通報及發布方式(第 6

點)。 

 

通 訊 傳

遞 

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 

1.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為確

保災害時通訊之暢通，應視需要規劃通

訊系統停電、損壞替代方案、通訊線路

數位化、多元化、CATV 電纜地下化、

有線、無線、衛星傳輸等對策。(第三

編震災災害防救對策，第一章第二節第

二點第(二)項) 

 

通訊傳播

基本法 

1.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或有發生之

虞時，政府基於公共利益，得要求通訊

傳播事業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第 14
條) 

 

電信法 

1. 電信事業對下列通信應予優先處理：(1)
於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

發生之虞時，為預防災害、進行救助或

維持秩序之通信。(第 25 條) 

 

有線廣播

電視法 

1.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主管機關

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福利，得通知系

統經營者停止播送節目，或指定其播送

特定之節目或訊息。(第 7 條) 
2. 系統經營業者非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

得使用插播字幕：(1)天然災害、緊急

事故訊息之播送。(第 48 條) 

 

廣播電視

法 

1.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政府為維

護公共安全與公眾福利，得由主管機關

通知電台停止播送，或指定轉播特定節

目或其他必要之措施。(第 7 條) 

 

衛星廣播

電視法 

1.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主管機關得

指定衛星廣播事業播送特定之節目或

訊息。(第 4 條) 

 

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

經營者天

然災害及

緊急事故

應變辦法 

1. 天然災害包括風災、水災、旱災、寒害、

地震、大火、海嘯、火山爆發。(第 2
條) 

2. 系統經營者於接獲主管機關指定播送

有關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之訊息，應以

醒目之圖卡、電子特效、字幕或其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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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效方式據實插播。(第 7 條) 

應 用 推

動 

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

構造編 

1. 主管建築機關得依地震測報主管機關

或地震研究機構或建築研究機構之

請，規定建築業主於建築物建造時，應

配合留出適當空間，供地震測報主管機

關或地震研究機構或建築研究機構設

置地震記錄儀，並於建築物使用時保管

之，地震後由地震測報主管機關或地震

研究機構或建築研究機構收集紀錄存

查。 
   興建完成之建築物需要設置地震儀者，

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第 55 條) 

 

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

設備編 

1. 已有升降機安全裝置之規定，但未有升

降機受地震影響導致人員受困之預防

措施。(第 113 條) 

建議增加地

震感測器設

置規定及地

震訊號與升

降機制動裝

置自動連結

之規定 

起重升降

機具安全

規則 

1. 雇主對於設置室外之升降機，發生瞬間

風速達每秒三十公尺以上或於四級以

上地震後，應於再使用前，就該升降機

之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裝置、制動

裝置、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鋼索

或吊鏈、導軌、導索結頭等部分，確認

無異狀後，方得使用。(第 82 條) 

建議增加地

震感測器設

置規定及地

震訊號與升

降機制動裝

置自動連結

之規定 

國家標準

CNS1059
4 

1. 電梯安全裝置尚未將地震感測器納入

考量 
建議將地震

感測器納入

電梯安全裝

置項目 

鐵路行車

規則 

1. 鐵路機構應評估正線可能發生之潛在

危險，設置下列危險偵測設施或採取適

當之檢測與防護措施：一、地震、強風、

豪雨等天然災害之偵測設施。(第 131
條) 

建議增加地

震監測訊號

與行車自動

控制連結之

規定，當量測

地表振動大

小或強震即

時警報預估

當地振動大

小達到設定

之門檻值，應

使列車自動

減速，以避免

列車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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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修建

養護規則 

1. 鐵路機構應評估正線可能發生之潛在

危險，設置下列危險偵測設施或採取適

當之檢測與防護措施：一、地震、強風、

豪雨等天然災害之偵測設施。(第 131
條) 

 

 
產業創新

條例 

1. 為鼓勵產業永續發展，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補助或輔導企業推動下列

事項：一、協助企業因應國際環保及安

全衛生規範。二、推動溫室氣體減量與

污染防治技術之發展及應用。三、鼓勵

企業提升能資源使用效率，應用能資源

再生、省能節水及相關技術。四、產製

無毒害、少污染及相關降低環境負荷之

產品。(第 26 條) 

建議增加企

業參與天然

災害防治技

術之發展及

應用，業務主

管機關得提

供補助或輔

導措施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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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運作管理配套措施規劃 

重點工作 參與單位 工作內容規劃 

建立警報傳遞單

位管理機制 

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通傳會、國

科會(科技中心、

學者專家) 

1. 申請審核 
2. 年度服務成效評核 

建立警報產品驗

證制度 

學會、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交通

部 ( 中 央 氣 象

局) 、學者專家 

1. 制訂警報產品規範 
2. 制訂警報專用音效及頻率內涵 
3. 國際認證實驗室檢測產品功能 
4. 核發合格產品標章 

研擬產業推動及

租稅優惠措施 
經濟部(工業局、

投資事業處) 
1. 制訂民間企業投入警報產品開發與應用

系統建置之租稅優惠措施 
 
 

表 6-3、地震監測及警報產製重點工作規劃 
重點工作 參與單位 工作內容規劃 

提升區域警報 
系統效能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1. 整合強化地震觀測網(深井及海底地震

儀) 
2. 運用 P 波法縮短警報處理時間 
3. 場址效應修正提升震度預估準確度 

確保監測系統 
正常運作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1. 建立測站電力及網路備援機制 
2. 建立多站觸發研判機制避免誤報 

現地警報技術研

發及技術移轉 
國科會 
(研究單位) 

1. 現地警報演算法研發 
2. 地震警報器雛型開發 
3. 現地即時震度回傳及展示 
4. 技術移轉提供應用單位防災應用 

建立警報整合及

成效檢核機制 

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國科會

(研究單位) 

1. 建立區域及現地警報整合研判機制 
2. 警報成效檢核及改進 

修訂警報發布 
規定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1. 於「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修訂

強震即時警報發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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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警報通訊傳遞運作及接收產品開發重點工作規劃 

重點工作 參與單位 工作內容規劃 

警報通訊傳遞 
運作規劃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1. 強震即時警報無線專用頻道規劃 
2. 警報無線管道通訊格式制定 
3. 手機群播機制規劃及建置推動 
4. 廣播電視警報優先播送機制規劃及建置推

動 
5. 中長期警報通訊管道規劃(WiMAX、數位電

視、數位廣播等) 

內政部 
(消防署) 

1.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與氣象局介接強震即

時警報，同時以網際網路、防災衛星及微波

通訊系統傳遞至縣市政府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1. 建立副載波系統之警報優先播送機制 
與導航機業者合作開發導航機地震訊息接

收模組 
2. 研擬民眾開車接獲地震訊息之應變準則及

宣導教材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1. 建置低頻無線時頻傳播系統涵蓋全台之發

射台 
2. 與電信業者及配合廠商合作開發低頻系統

接收器，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結合應用(電子

鐘、電子相框等) 

通訊接收產品 
開發 

經濟部 
(技術處) 

1. 業界科專計畫經費補助通訊接收產品研發 

法人機構(工研

院、資策會)、
資通業者 

1. 先進通訊技術研發與技術移轉(WiMAX、無

線感測網路、IPTV 等之應用) 
2. 與資通業者合作進行通訊軟硬體介面開發

與系統整合 
3. 提供光通訊網路技術測試服務(工研院資通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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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應用系統建置及操作重點工作規劃 
重點工作 參與單位 工作內容規劃 

應變救災應用 
內政部 (消防

署)、縣市政府

(消防局) 

1.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警報傳遞及應用規劃 
2. 建置災害應變中心警報展示介面及廣播系

統、應變人員地震訊息通知系統 
3. 應變演練加入強震即時警報之接收與操作 
4. 編撰一般民眾之強震即時警報教育宣導教材 

學校應用 
教育部 

1. 電算中心與氣象局介接強震即時警報，並建

立電算中心以學術網路轉傳警報至各級學校

之機制 
2. 編列經費推動學校警報展示介面及廣播系統

之建置 
3. 制訂警報於學校應用操作準則及教育宣導教

材 
4. 推動學校運用警報與防災演練結合操作 

各級學校 1. 建置學校警報展示介面及廣播系統 
2. 校內教育宣導、防災演練操作 

軌道運輸應用 

交通部 

1. 鐵路行車規則增訂警報與列車自動控制連結

規定 
2. 編撰警報於交通運輸應用操作準則及民眾教

育宣導教材(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自行開車等

情境) 

台鐵局、高鐵

公司、台北市

及高雄市捷運

公司 

1. 建置軌道沿線地震監測系統 
2. 建立與氣象局之快速地震資訊交流機制 
3. 建立警報整合研判控制模組並與列車自動控

制連結 
4. 建置應變人員地震訊息通知系統 
5. 民眾教育宣導、避難疏散引導、防災演練操

作 

電梯應用 內政部 
(營建署) 

1. 建築技術規則增訂高樓升降機地震感測器設

置及地震運轉管制規定 

電廠應用 

經濟部 (能源

局)、原子能委

員會 

1. 制定警報與電廠安全停機措施連結之作業規

定 

火力及水力發

電廠、核電廠

1. 建置電廠地震監測系統 
2. 建立與氣象局之快速地震資訊交流機制 
3. 教育宣導、防災演練操作 

醫院應用 

衛生署 
1. 制訂警報於醫院應用操作準則及教育宣導教

材 
2. 推動醫院運用警報與防災演練結合操作 

醫學中心、區

域醫院 

1. 建立警報與院內廣播系統及設備自動控制連

結(開啟手術室門、醫院電梯停至適當樓層並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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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教育宣導、避難疏散引導、防災演練操

作 

住宅應用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1. 智慧化居住空間推動計畫介接合作 
2. 推動警報與住宅防災控制連結產品之開發 

集合住宅 

1. 建立警報與社區廣播、住宅防災控制連結(自
動關閉瓦斯等) 

2. 管委會進行社區教育宣導、規劃防災演練及

操作 

高科技廠 

國科會 (科學

園區管理局) 
1. 制訂警報於高科技廠應用操作準則及教育宣

導教材 

高科技廠 
1. 建立廠內警報廣播系統、設備防災控制連結

(關閉有毒氣體及化學物質供應等) 
2. 員工教育宣導、防災演練操作 

百貨商場 

縣市政府 1. 制訂警報於百貨商場應用操作準則及教育宣

導教材 

百貨商場業者

1. 建置商場內警報廣播及展示設備 
2. 民眾教育宣導、避難疏散引導、防災演練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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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架構、管道道評估及應用操操作重點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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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推動整體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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